
东莞市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管理指引 

一、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管理要求

检查项目 法律规定 达标标准 检查方法 

一、污染环境防
治责任制度
（《固废法》第
三十六条） 

  产生工业固体废物的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工业固体废
物产生、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全过程的污染环
境防治责任制度，建立工业固体废物管理台账，如实记录
产生工业固体废物的种类、数量、流向、贮存、利用、处
置等信息，实现工业固体废物可追溯、可查询，并采取防
治工业固体废物污染环境的措施。 

产废单位应建立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管理架构，
设置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管理责任人；建立一般工业
固体废物环境污染防治责任制度及管理规章制度；
在车间、贮存（库房）场所等显著位置张贴生产工
艺流程图，并标明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环节、成
分、污染性质、去向等信息；产废单位环保管理人
员至少每半年进行一次环保业务和环境安全防护
能力培训，熟练掌握工业固体废物相关法律法规、
制度、标准、规范，并按规定落实应急事故培训及
演练。 

资料检查（查看相关
管理制度）、现场询
问、现场核查 

二、管理台账制
度（《固废法》
第三十六条） 

产生工业固体废物的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工业固体废
物产生、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全过程的污染环
境防治责任制度，建立工业固体废物管理台账，如实记录
产生工业固体废物的种类、数量、流向、贮存、利用、处
置等信息，实现工业固体废物可追溯、可查询，并采取防
治工业固体废物污染环境的措施。 

有建立管理台账，并如实和规范记录产生工业固体

废物的种类、数量、流向、贮存、利用、处置等信

息。管理台账有按生态环境部门要求及时报送。

资料检查（管理台账） 

三、全过程管理
制度（《固废法》
第三十七条） 

产生工业固体废物的单位委托他人运输、利用、处置
工业固体废物的，应当对受托方的主体资格和技术能力进
行核实，依法签订书面合同，在合同中约定污染防治要求。 
受托方运输、利用、处置工业固体废物，应当依照有关法

产废单位委托他人暂存、运输、利用、处置一般工
业固体废物，应当依法签订书面合同，并在合同中
约定受委托者暂存、运输、利用、处置行为的污染
防治要求。产废单位应当对受委托者进行跟踪检

查看资料（合同资
料）、现场询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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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法规的规定和合同约定履行污染防治要求，并将运输、
利用、处置情况告知产生工业固体废物的单位。 
  产生工业固体废物的单位违反本条第一款规定的，除
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外，还应当与造成环境
污染和生态破坏的受托方承担连带责任。 

查，保证受委托者的运输、利用、处置行为符合国
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合同要求。另外产废单位需将
转移量、转移车辆、驾驶员、转移去向、交接记录
（加盖公章）等信息按要求提供给生态环境部门备
查。 

四、排污许可证
及申报制度
（《固废法》第
三十九条） 

产生工业固体废物的单位应当取得排污许可证。排污
许可的具体办法和实施步骤由国务院规定。产生工业固体
废物的单位应当向所在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提供工业固
体废物的种类、数量、流向、贮存、利用、处置等有关资
料，以及减少工业固体废物产生、促进综合利用的具体措
施，并执行排污许可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 

一、取得排污许可证； 
二、在广东省固体废物环境监管信息平台如实申报
工业固体废物的种类、数量、流向、贮存、利用、
处置等相关情况，内容齐全，能提供证明材料，证
明申报数据的真实性和合理性。 

资料检查（排污许可
证、申报登记的证明
材料和相应的其他证
明材料） 

五、分类贮存制
度（《固废法》
第四十条） 

产生工业固体废物的单位应当根据经济、技术条件对
工业固体废物加以利用；对暂时不利用或者不能利用的，
应当按照国务院生态环境等主管部门的规定建设贮存设
施、场所，安全分类存放，或者采取无害化处置措施。贮
存工业固体废物应当采取符合国家环境保护标准的防护
措施。建设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的设施、场所，应当
符合国家环境保护标准。 

有按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代码种类分别存放，不
同废物间有明显间隔（如过道等），未将危险废物、
建筑垃圾、生活垃圾混入到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中。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种类： 
1.SW01 冶炼废、SW02 粉煤灰、SW03 炉渣、

SW04 煤矸石、SW05 尾矿、SW06 脱硫石膏、SW09
赤泥、SW10 磷石膏 

2.SW07 污泥：SW07-1 造纸污泥、SW07-02
印染污泥、SW07-3 陶瓷污泥、SW07-4 城镇污水
处理污泥、SW07-5 其他污泥 

3.SW99 其它废物：SW99-1 电子废物、SW99-2
含氮有机废物、SW99-3 含钙废物、SW99-4 金属
氧化物废物、SW99-5 动物残渣、SW99-6 粮食及
食品加工废物、SW99-7 皮革废物、SW99-8 中药
残渣、SW99-9 矿物型废物、SW99-10 工业粉尘、
SW99-11 有色金属、SW99-12 废钢铁、SW99-13
废木材及相关制品、SW99-14 废纸、SW99-15 废

现场核查 



塑料、SW99-16废橡胶、SW99-17废玻璃、SW99-18
废弃纺织材料、SW99-19 覆铜板边角废料、
SW99-20 其他。 

六、贮存设施管
理（《固废法》
第二十条、第四
十条） 

第二十条 产生、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固体废
物的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采取防扬散、防流失、
防渗漏或者其他防止污染环境的措施，不得擅自倾倒、堆
放、丢弃、遗撒固体废物。 
禁止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向江河、湖泊、运河、渠道、水库
及其最高水位线以下的滩地和岸坡以及法律法规规定的
其他地点倾倒、堆放、贮存固体废物。 
第四十条 产生工业固体废物的单位应当根据经济、技术
条件对工业固体废物加以利用；对暂时不利用或者不能利
用的，应当按照国务院生态环境等主管部门的规定建设贮
存设施、场所，安全分类存放，或者采取无害化处置措施。
贮存工业固体废物应当采取符合国家环境保护标准的防
护措施。建设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的设施、场所，应
当符合国家环境保护标准。 

贮存场所需满足《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
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9-2001）要求，做好防
扬散、防流失、防渗漏等污染防治措施，并标识一
般固体废物图形符号及物料名称。贮存场所落实专
人管理，并建立管理台账。 
重点做到以下事项： 
1、贮存场所地面硬化及防渗处理，地基满足承载
力，不存在地基下沉。 
2、场地应设置如雨棚等防雨淋措施。 
3、采取防止粉尘污染的措施。 
4、场地周边设置导流渠，以防止雨水径流进入贮
存场内，增加渗滤液量和滑坡。 
6、有构筑堤、坝、挡土墙等设施，以防止一般工
业固体废物和渗滤液的流失。 
7、有设计渗滤液集排水设施并将渗漏液纳入企业
废水处理设施，水质达到 GB 8978 标准后方可排
放。 
8、有按 GB l5562.2 设置环境保护图形标志。 
9、如属 II 类贮存场所，需在场地周边设置地下水
质监控井。 
10.建立档案制度。将入场的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的种
类和数量、渗滤液及其处理后的水污染物排放和大
气污染物排放等的监测资料、各种设施和设备的检
查维护资料等详细记录在案，长期保存，供随时查
阅。 

现场核查 



七、环评验收制
度（《固废法》
第十七、十八
条） 

第十七条 建设产生、贮存、利用、处置固体废物的项目，
应当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并遵守国家有关建设项目环
境保护管理的规定。 
第十八条 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确定需要配套
建设的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设施，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时
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建设项目的初步设计，
应当按照环境保护设计规范的要求，将固体废物污染环境
防治内容纳入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落实防治固体废物污染
环境和破坏生态的措施以及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设施
投资概算。建设单位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配
套建设的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设施进行验收，编制验收
报告，并向社会公开。 
 

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中对工业固体废物贮存设施进
行了评价，且完成了“三同时”验收”。 

资料检查（查看环评
及批复、验收报告等） 

八、信息公开
（《固废法》第
二十九条） 

产生、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固体废物的单
位，应当依法及时公开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信息，主动
接受社会监督。 

有主动公开企业工业固体废物产生的种类、数量、
流向、贮存、利用、处置等固废污染环境防治信息，
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资料检查（信息公开
证明材料） 

九、跨省转移制
度（《固废法》
第二十二条） 

    转移固体废物出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域贮存、
处置的，应当向固体废物移出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
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移出地的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及时商经接受地
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同意后，
在规定期限内批准转移该固体废物出省、自治区、直辖市
行政区域。未经批准的，不得转移。  

转移固体废物出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域利用
的，应当报固体废物移出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
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备案。 

一、固体废物转移至省外贮存、处置,需取得广东省
生态环境厅核发的同意固体废物跨省转移贮存、处
置决定书。并按照计划转移贮存、处置固体废物。
转移固体废物的单位在实施转移前有在登录广东
省固体废物环境监管信息平台报告转移固体废物
种类、数量、时间等情况。 
二、固体废物转移至省外利用,应当在实际转移前将
固体废物转移计划、利用合同、接受单位营业执照
上传至广东省固体废物环境监管信息平台备案。  

资料核查（跨省转移
贮存、处置决定书，
省平台备案记录）、
现场询问 

十、退出制度
（《固废法》第

产生工业固体废物的单位终止的，应当在终止前对工
业固体废物的贮存、处置的设施、场所采取污染防治措施，

一、产生工业固体废物的单位终止的，应及时向当
地生态环境部门报备，终止前对工业固体废物的贮

资料检查、现场核查、
现场询问 



四十一条） 
 

并对未处置的工业固体废物作出妥善处置，防止污染环
境。 
  产生工业固体废物的单位发生变更的，变更后的单位
应当按照国家有关环境保护的规定对未处置的工业固体
废物及其贮存、处置的设施、场所进行安全处置或者采取
有效措施保证该设施、场所安全运行。变更前当事人对工
业固体废物及其贮存、处置的设施、场所的污染防治责任
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是，不得免除当事人的污染防
治义务。 
  对 2005 年 4 月 1 日前已经终止的单位未处置的工业
固体废物及其贮存、处置的设施、场所进行安全处置的费
用，由有关人民政府承担；但是，该单位享有的土地使用
权依法转让的，应当由土地使用权受让人承担处置费用。
当事人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是，不得免除当事人的
污染防治义务。 

存、处置的设施、场所采取污染防治措施，并对未
处置的工业固体废物作出妥善处置。 
二、产生工业固体废物的单位发生变更的，变更后
的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环境保护的规定对未处
置的工业固体废物及其贮存、处置的设施、场所进
行安全处置或者采取有效措施保证该设施、场所安
全运行。 

一 

 

  



二、违法后果（依据《固废法》法律责任条款） 

  第一百零二条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以罚

款，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可以责令停业或者关闭： 

  （一）产生、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固体废物的单位未依法及时公开固体废物污

染环境防治信息的； 

  （二）生活垃圾处理单位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安装使用监测设备、实时监测污染物的排放

情况并公开污染排放数据的； 

  （三）将列入限期淘汰名录被淘汰的设备转让给他人使用的； 

  （四）在生态保护红线区域、永久基本农田集中区域和其他需要特别保护的区域内，建设

工业固体废物、危险废物集中贮存、利用、处置的设施、场所和生活垃圾填埋场的； 

  （五）转移固体废物出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域贮存、处置未经批准的； 

  （六）转移固体废物出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域利用未报备案的； 

  （七）擅自倾倒、堆放、丢弃、遗撒工业固体废物，或者未采取相应防范措施，造成工业

固体废物扬散、流失、渗漏或者其他环境污染的； 



  （八）产生工业固体废物的单位未建立固体废物管理台账并如实记录的； 

  （九）产生工业固体废物的单位违反本法规定委托他人运输、利用、处置工业固体废物的； 

  （十）贮存工业固体废物未采取符合国家环境保护标准的防护措施的； 

  （十一）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违反固体废物管理其他要求，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 

  有前款第一项、第八项行为之一，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有前款第二项、第

三项、第四项、第五项、第六项、第九项、第十项、第十一项行为之一，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

下的罚款；有前款第七项行为，处所需处置费用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所需处置费用不足十万

元的，按十万元计算。对前款第十一项行为的处罚，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适用其规定。 

  第一百零三条 违反本法规定，以拖延、围堵、滞留执法人员等方式拒绝、阻挠监督检查，

或者在接受监督检查时弄虚作假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或者其他负有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监督

管理职责的部门责令改正，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一百零四条 违反本法规定，未依法取得排污许可证产生工业固体废物的，由生态环境

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报



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或者关闭。 

  第一百一十八条 违反本法规定，造成固体废物污染环境事故的，除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外，

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依照本条第二款的规定处以罚款，责令限期采取治理措施；造成重大或者特大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事故的，还可以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关闭。 

  造成一般或者较大固体废物污染环境事故的，按照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的一倍以上三

倍以下计算罚款；造成重大或者特大固体废物污染环境事故的，按照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的三

倍以上五倍以下计算罚款，并对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处

上一年度从本单位取得的收入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 

  第一百一十九条 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违反本法规定排放固体废物，受到罚款处罚，被

责令改正的，依法作出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应当组织复查，发现其继续实施该违法行为的，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的规定按日连续处罚。 

  第一百二十条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公安机关对法定代

表人、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的拘留；情节较轻

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的拘留： 



  （一）擅自倾倒、堆放、丢弃、遗撒固体废物，造成严重后果的； 

  （二）在生态保护红线区域、永久基本农田集中区域和其他需要特别保护的区域内，建设

工业固体废物、危险废物集中贮存、利用、处置的设施、场所和生活垃圾填埋场的； 

   第一百二十二条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的，由设区的市级

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或者其指定的部门、机构组织与造成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

者进行磋商，要求其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磋商未达成一致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对于执法过程中查获的无法确定责任人或者无法退运的固体废物，由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

人民政府组织处理。 

  第一百二十三条 违反本法规定，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

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造成人身、财产损害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东莞市生态环境局一般工业固体废物、 
危险废物管理流程及内部分工表 

 

为做好东莞市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工作，规范东莞市一般工业固体

废物和危险废物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法》

和东莞市生态环境局内部科室职责分工，现制定东莞市生态环境局一

般工业固体废物、危险废物管理流程及内部分工表。 

一、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及危险废物管理流程图 



 



二、东莞市生态环境局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及危险废物管

理内部分工表 

（一）固体废物与化学品科：负责统筹全市一般工业固

体废物和危险废物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工作，拟定并组织实

施相关的污染防治规划，组织实施相关的环境管理制度，协

调解决重大的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环境污染问题；

负责全市危险废物经营许可审批工作；组织开展一般工业固

体废物及危险废物业务培训，统筹全市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

和督查考核工作；制定全市各类固体废物产生、收集、利用、

处置企业规范化管理指引，协助处理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和危

险废物突发环境污染事故、环境违法案件。 

    （二）各生态环境分局：负责在管辖区域内开展一般工

业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环境管理工作；负责建立辖区内一般

工业固体废物与危险废物产生、收集、贮存、利用、处置单

位名单，根据商事登记信息、散乱污清理、日常或专项巡查

排查对名单进行动态更新，督促其落实申报登记工作；督促

危险废物产生、收集、贮存、利用、处置单位落实危险废物

规范化管理工作要求；督促工业固体废物产生单位建立健全

工业固体废物产生、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全过程

污染环境防治责任制度及工业固体废物管理台账；对涉一般

工业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环境违法行为进行查处。 

（三）环境影响评价与排放管理科：负责组织开展纳入



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的工业固体废物和危险

废物产生单位排污许可证申领工作，相关排污单位信息在全

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共享；将已通过环评审批的涉一

般工业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收集、贮存、利用、处置项目信

息及时抄送固体废物与化学品科、固体废物管理中心。 

（四）环境信访科：按照《东莞市生态环境局环境信访

工作指引》，做好涉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的信访案

件的交办工作。 

（五）执法监督科：统筹全市涉固体废物综合执法工作，

组织全市涉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专项执法行动；监

督检查建设项目涉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污染防治

设施“三同时”制度实施情况。 

（六）执法二、五、六科：负责统筹各自片区开展一般

工业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环境违法案件的查处工作，依法对

片区内涉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单位执行有关生态

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情况进行执法检查，对各生态环境分局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执法提供指导和相关培训。 

（七）固体废物管理中心：协助固体废物与化学品科开

展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环境管理工作；负责省、市

固体废物监管信息平台的日常管理，组织指导各生态环境分

局依托省固体废物监管信息平台开展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和

危险废物申报工作；负责危险废物经营许可、废弃电器电子



产品拆解处理等专业技术审核工作；协助固体废物和化学品

科开展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及危险废物业务培训、全市危险废

物规范化管理和督查考核工作，为企业规范危险废物的管理

提供业务和技术指导。 

 



东莞市危险废物审核指引 
 

一、危险废物经营单位 

1、由于危险废物种类繁多，经营单位处理处置工艺又

各不相同，因此现场审核前针对企业危险废物管理风险点进

行评估和预判，如线路板处置企业风险点为处置后废树脂粉

去向问题，电镀污泥处置企业风险点为提取金属后的泥渣去

向问题，配有 MVR 设备的处置企业风险点为蒸发浓缩后杂

盐去向问题等。 

2、危险废物经营单位审核工作一般分资料审核和现场

审核两个阶段： 

资料审核：首先查看企业环保手续是否齐全；第二查看

和比对企业危险废物经营簿、台账、转移联单等资料，一是

审核企业资料的真实性，二是审核企业收集数量和范围、处

理处置数量、库存量是否符合逻辑和满足相关要求；第三查

看危险废物经营单位产品或者副产品出厂标准和相关的销

售凭证（如合同、发票、转账记录等原始凭证）；第四查看

企业二次危险废物台账、转移合同和联单等资料，一是审核

产生数量是否符合逻辑，二是审核处置去向是否符合要求；

第五对照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要求查看企业其他相关资料。 

现场审核：首先对照企业环评等资料，审核企业现场生

产工艺和生产设备是否一致；第二核查企业生产设备和环保



设施是否正常运行；第三按照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要求对企

业危险废物仓库和生产车间的标识、防腐防渗措施等情况进

行一一核实。 

二、危险废物产生单位 

危险废物产生单位重点审核企业危险废物产生数量和

种类的真实性，以及处理处置去向是否满足相关要求。危险

废物产生单位审核一般分资料审核和现场审核两个阶段： 

资料审核：首先查看企业环保手续是否齐全，特别需要

关注企业自行利用危险废物的环保手续；第二对照企业环评

和最近国家危险废物名录，审核企业管理计划和申报登记危

险废物种类是否正确；第三通过企业产能、能耗、历年危险

废物申报登记数据、同行业企业比对，审核企业危险废物申

报登记数量是否符合逻辑；第四查看企业危险废物转移合同

和联单等资料，审核企业危险服务处置去向和数量是否符合

相关要求；第五对照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要求查看企业其他

相关资料。 

现场审核：第一对照企业环评等资料，审核企业生产工

艺有无发生变化；第二重点审核企业危险废物贮存仓库硬件

设施是否满足相关要求；第三对照企业危险废物台账等资料，

审核企业贮存危险废物种类和数量是否可以匹配；第四按照

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要求对标识、防腐防渗措施等情况进行

一一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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